附件4
广东省物联网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自评表

基本信息（在符合选项的“□”打“√”）
	姓   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
	单位所属市县
	
	工作单位
	

	申报职称专业
	□ 物联网云计算工程     

□ 物联网智能感知组网工程    

□ 物联网应用工程

	申报职称名称
	□ 技术员      □ 助理工程师     □ 工程师
□ 高级工程师  □ 正高级工程师 

	现有职称证书及取得时间（限3项）
	


自评信息（在符合选项的“□”打“√”）
1）学历、资历条件

	学历
年限
	技术员
	助理工程师
	工程师
	高级工程师
	正高级工程师

	博士
	□
	□
	□
	□满2年/工程博士1年
	□高工5年



	硕士
	□
	□
	□助工满2年或工程硕士+助工1年
	□工程师5年
	

	第二学位
	□
	□
	□助工满2年
	
	

	本科/学士
	□
	□满1年
	□助工满4年
	
	

	大专
	□满1年
	□技术员满2年
	□助工满4年
	-
	-

	中职
	□满1年
	□技术员满4年
	-
	-
	-


2）工作经历、业绩成果、学术成果条件
本人自评认为具备专业技术工作经历(能力)条件第        项、业绩成果条件第       项、学术成果条件第        项之规定。

（参照《广东省物联网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价标准条件》粤人社规〔2019〕68号文的“评价条件”的选项填写）
